（结构）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

	建设单位
	高邮市新城亿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高邮市龙蟠里小区4#楼

	设计编号
	工程编号18-05-32，设计编号18-672-03

	一.强制性条文：

1. “图纸中10、J交17~31等轴上的梁截面高度小于计算高度”，没有修改。不一一举例，请全面核查并回复核查结果。

2. 增加的一条：图JB11-11/19中，34轴挑梁支座负筋配置超筋了，KL1106支座负筋配筋率大于2%，箍筋未按GB50011-2010（2016年版）-6.3.3-3条规定设置。

二. 安全性问题: 
 1. 梁结构布置图中：J交17~31和28~52轴上的梁宽250，与200宽剪力墙如何搭接？该处楼板开洞形成狹长板，连接薄弱，该部位梁须加强，保证既能承受竖向重力荷载和地震作用，又能在水平地震作用下两侧外置楼梯筒体结构协同变形。
三.强制性标准  

2. “34轴上一字形剪力墙在加强区墙厚200，不符合JGJ3-2010-7.2.1-2条≮220mm规定”墙宽修改了，与之相相连的梁宽未改。

5. “剪力墙间跨高比大于5的梁，应按弱连梁设计，否则其抗震等级及砼强度等级会错误，不满足JGJ3-2010-7.1.3条规定及条文说明”未修改清楚，请重新补充说明。

四.设计深度
1. 补充意见：楼面梁的挠度虽然在规范容许值范围内，但挠度偏大，各楼板变形会不协调。

6. “基础为桩筏共同作用，考虑筏板的刚度能满足建筑物容许变形要求，并能调节不均匀沉降，应加厚筏板”，桩筏板应按有限元验算筏板抗剪承载力和弹性地基梁验算筏板抗弯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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